
















第121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（第一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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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广交会出口展特装超期更改处罚机制 

 

为更好地保障广交会组展工作进度，针对特装展位变动

频繁的情况，从第 107 届起对发生特装超期更改的企业进行

处罚。特装超期更改指企业在交易团提交一般性特装展位安

排方案截止后发生的一般性特装调整（包括退回全部或部分

特装展位、将全部或部分特装展位改为标准展位）。 

特装超期更改相应处罚如下： 

一、企业在一个展区出现特装超期更改的情况，从下届

起连续三届不能在该展区进行特装； 

二、企业在两个或以上展区出现特装超期更改的情况，

下届起连续三届不能在任一展区进行特装。 

各商、协会在当届广交会闭幕后的两个工作日内，将发

生上述特装展位更改的企业名单报广交会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。 
 



附件 3 

 

第 121 届广交会第三期展馆 

A 区中央通道展位需求申报有关说明 

 
一、申报展位类别范围 

男女装、童装、内衣、运动服及休闲服、裘革皮羽绒及

制品、服装饰物及配件、家用纺织品、纺织原料面料、地毯

及挂毯、鞋、办公文具、箱包、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展区。 

二、布展要求 

中央通道展位为房间布局的光地展位，布展条件特殊，

申报时请考虑如下布展要求： 

（一）每个展位 9 ㎡（光地），须实行统一布展或特装

布展； 

（二）特装搭建限高 3米，不得搭建两层特装展位； 

（三）特装展位设计不得封闭，相邻展位之间保持良好

的通透性； 

（四）所有中央通道展位房间门口的高和宽均为2.3 米，

企业不得携带超大展品参展； 

（五）如出现多个交易团的企业在同一房间参展，相关

交易团请提前做好布展沟通协调工作。 

三、申报流程 

根据《广交会出口展组展业务线上管理规范》，请相关

交易团于2017年1月25日前通过已报备的“管理用户账号”，

登录广交会网络管理服务系统（路径：展位管理——一般性



展位需求申报），在线提交展位需求。 

如有地区产业集群参展需求，请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前

向广交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书面申报并与本团展

位需求一并在线提交，展位数量安排时将优先考虑。（联系

人：杨锐，联系电话：020-89138584，传真：020-89138550） 

四、展位需求如获安排，当届不得退回。 



附件4

展位类别 交易团
基数内展位

数
基数外新增

展位数
合计展位数

北京 4 4

天津 1 1

河北 12 12

沈阳 2 2

江苏 7 7

福建 4 4

湖北 1 1

广东 3 3

广州 2 6 8

四川 2 2

西安 1 1

厦门 8 8

43 10 53

上海 1 1

广东 33 33

广州 26 26

四川 2 2

深圳 2 2

64 64

43 74 117

第121届广交会铁石装饰品及户外水疗设施展区
展位数量安排表

铁石装饰品

小计

合计

小计

户外水疗设施



附件 5 

广交会退展位约束机制 

 

在完成所有企业展位位置预置截止后的第二天之前（含

2017 年 3 月 8 日）退展位的，所退展位不收取展位费；在

2017 年 3 月 9 日至 4 月 14 日退展位的，所退展位收取一半

展位费；在 2017 年 4 月 15 日及之后退展位的，所退展位收

取全额展位费。 



附件 6 

 

第 121 届广交会撤换展回旋区域设置 

 

为确保撤换展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第 121 届广交会第一、

二期继续在展馆 A、B 区设置撤换展回旋运作区域，该区域

只安排标准展位，不安排特装展位，具体如下： 

A 区：1.1-5.1、1.2-5.2 展厅最南端东西走向的 4排展

位（第一期 1.1-3.1 大型机械及设备展区、汽车配件展区、

动力电力设备展区，3.2-4.2 家用电器展区除外；第二期

1.2-4.2 日用陶瓷展区、工艺陶瓷展区除外）。 

B 区：9.1-11.1,9.2-11.2,9.3-11.3 展厅最南端东西走

向的 4 排展位（第一期 11.3 电子电气产品展区靠近主通道

的前 3个展位除外）；12.2-13.2 展厅最北端东西走向的 4排

展位。 



附件7 

广交会绿色布展系列措施 
 

一、强化特装施工企业淘汰机制，当届未完成100%绿色

特装布展的施工企业，取消施工企业特装资质，并在下一轮

认证周期暂停受理该施工企业的资质认证申请。 

二、将各交易团参与组织实施《广交会绿色发展计划》

的成效列为组展工作考核和奖励的重要参考指标，凡未完成

100%绿色布展的交易团不能获得组展表彰。 

三、对绿色特装不合格的参展企业，采取调整下一届参

展对应展区的展位位置、限制实施展位特装等措施，并考虑

品牌评审扣分，具体如下： 

第一次绿色特装不合格的主通道参展企业（包括品牌企

业和一般性特装企业），下一届不安排主通道位置。 

第一次绿色特装不合格的非主通道参展企业，如属品牌

企业，下一届展位位置安排在绿色特装合格的品牌企业之后；

如属一般性特装企业，下一届展位位置安排在绿色特装合格

的企业之后。 

累计两次绿色特装不合格的一般性特装企业（包括主通

道和非主通道企业），下一届不允许实施展位特装。 

凡是绿色特装不合格的参展企业，原则上其下一届展位

位置必须调整。 

四、规范标准展位简装管理。简装展位的木质搭建材料

必须低于整体搭建材料的 30%；对不按规定报图的违规简装

展位发整改通知单，督促企业立即整改，不整改的将暂停施

工，并将违规企业名单通报交易团。 



附件 8 

 

第 121 届广交会组展工作表彰标准 

 

一、组展进度执行情况 

（一）一般性展位数量安排：一般性展位数量安排方案

提交截止后，提交比例达 100%（中央通道展位除外）。 

（二）企业一般性特装展位数调整（以下简称“企业特

装调整”）：交易团提交企业一般性特装展位数量安排截止

后，省市交易团的企业特装调整次数占本团参展企业数比例

不超过 5%，且不超过 15 次;中央企业交易团各分团无企业特

装调整情况。 

其中，企业特装调整指企业退出一般性特装参展或企业

一般性特装展位数量的增减，但属替换退出特装企业而增补

特装展位的调整不计（注：一家企业在一个展区发生一次特

装展位数量调整，即计为一次调整）。 

（三）退展位情况：无一般性展位退回情况。 

二、展品质量监管工作落实情况 

（一）按商务部办公厅《关于加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

会展品质量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商办广函〔2010〕1700

号）要求，与当地质检部门合作开展展品质量监管工作，将

本团参展企业名单送当地质检部门审核，提交展品质量监管



工作书面材料及展品质量监管工作小组名单，将质检部门盖

章的正式核查结果书面报广交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 

（二）按《广交会出口展展品质量及贸易纠纷投诉监控

办法》要求，承担本团企业（含联营供货单位）的展品质量

与贸易纠纷投诉调解处理责任，收到广交会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发出的展品质量及贸易纠纷协查通知后，于收到之日起

30 天内向广交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提交调查调解情

况材料。 

三、交易团未出现一般性展位参展企业违规使用或空置

展位等问题。 

四、交易团绿色展位普及率达到 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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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外贸司，外贸发展局。 

         大会领导，广交会工作处、客户服务中心，存档（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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